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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 最守交通規則的ㄧ群 
• 現代的交通秩序須靠自身做起 



• 建立正確交通安全觀念 

 

• 每一個人都知道「馬路如虎口」這句話， 但是
重要的是要將交通安全的觀念落實在 平常
生活中，才能確保自己及他人的安全； 因此，
在此呼籲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安 全規則，
才能「快快樂樂出門、平平安安 回家」。 



貳、學生與道路交通安全 

• 1.認識標誌 



2.認識標線 

 
 
 
 
 
 
 
 
 

 

道路交通安全​ 支線車應讓 



規則路權概念​ 幹線車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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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認識號誌、 



 
 
 
 
 
 

 
 
 
 
 
 
 
 
 
 
 
 

 

 



辨識相關標誌、標線、號誌 

 

最高速限標誌 



車道線 

 
 
 
 
 
 
 
 
 

路面邊線 

 
 
 
 
 
 
 
 
 
 
 
 
 
 

 



分向限制線 

 

 
 

快慢車道分隔線 



 



參、行走的安全 

 
 
 

大多數行人對於相關規範行人的交通法令 
漠不關心，甚或認為交通規則或處罰條例 
規定僅是針對車輛而設，行人可以不必遵 
守的錯誤想法，在這種不經意的觀念下， 
往往會增加行人車禍的發生率。 



 
 
 
 
 
 
 
 
 
 
 
 
 

學生(高中職、五專一、二、三年級)大多未 滿
18歲，按規定不得騎機車或開車，上下課 只

能使用大眾交通工具，或以步行、騎腳踏 車

等為之，而步行首重行的安全。 



走路的安全對策: 

 

1.不違規穿越道路 
 
 

 
 
 
 

 

穿越馬路時，一定要左邊、右邊看清楚，確認沒有來車或是 



距離夠遠才可快速通過。（車輛時速100km時在1秒之內就 

飆30公尺，60公尺遠的來車只要2秒 就已經逼到眼前來了 ） 



2.從行人穿越道穿越道路 

 
 
 
 
 
 

 
 

 
 
 

穿越道路時，遇到劃設有行人穿越道的路段，一定要利用 



設在岔路口處的行人穿越道通過，不可以因為人多，就走 

出標線外，更不可以斜向穿越，以避免發生交通事故。 



3.較寬道路 

 
 
 
 
 

 
 

 
 
 

穿越通過寬大道路時，無論有無左右來車，最好能舉起手， 



讓汽車、機車駕駛能提高注意，預防在看不清楚的狀況下發 

生危險。 



4.下雨天 

 
 
 

 
 

 
 
 
 
 

天氣不穩定的日子，儘量避免外出，因為不但天色昏暗， 



雨衣雨傘容易遮蔽視線，來往車輛也看不清楚，積水或濕 

滑的路況，常潛伏著滑倒跌跤的危險，務必小心一步一步 

慢慢走。 



5.夜間 

 
 
 

 
 
 
 

夜間或陰雨天走路，可不要以為每個車輛駕駛都會清清楚楚 



的看見你，相反的，黑暗中的車燈，反而會讓馬路當中的人 

影消失，使得駕駛根本看不見的。最好穿著顏色明顯的衣服， 

並善加利用反光物與照明工具，以提高駕駛人的注意，確保 

走路的安全。 



6.走路的方法和須注意事項 

 
 

 

(1)走路不打行動電話 

 

邊走路邊打行動電話是會影響注意力，所以邊走 
路邊打行動電話是危險行為。 

 
 
 
 
 
 

 



(2)不要在道路上佇立、閒聊 
 

通常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進入交通複雜路段時，都會 
將注意力轉移到人車動態複雜的方向而分散注意力， 
靜態佇立於路邊的人就容易被忽略而發生事故。所以 
不要佇立於路邊，或站在道路上閒聊，這些都是危險 

行為。 



 
 

(3).走路靠邊走 

 

 

行人走路雖然不一定要靠右走，但必須靠路 
邊走，也要注意道路上來往的車輛狀況，尤 
其需要注意後面來車，如發覺有異聲應立刻 
轉身看清楚才安全。 



4. 走騎樓 

 
 
 

 

 



5.利用人行天橋、地下道 

 
 

 
 

 

通常會在路口或學校、車站附近設置人行天橋或 



地下道，行人穿越馬路時，可加以使用，以免車 
速過快或左右轉的車輛閃避不及，發生危險。 



道路交通安全處罰條例 

第​ 78​條​ 行人在道路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處新臺幣300元罰鍰： 



一、不依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或警察 

指揮。 

二、不在劃設之人行道通行，或無正當理 

由，在未劃設人行道之道路不靠邊通 



行。 

三、不依規定，擅自穿越車道。 

四、於交通頻繁之道路或鐵路平交道附近 

任意奔跑、追逐、嬉遊或坐、臥、蹲、 



立，足以阻礙交通。 



交岔路口事故多 

 
 
 
 
 
 

•​交岔路口之肇事率佔全部車禍事故比例之冠。 
因此，無論步行、騎腳踏車、騎摩托車或開 車，
通過路口時除應遵守交通規則外，更應 特別謹
慎小心，以免造成終生遺憾。 



肆、騎乘腳踏車的安全 

 
 

一.應遵守交通法令規定 
 
 
 
 
 
 

有劃設腳踏 



車專用道， 

或慢車道時， 

一定要在 

專用道上行 



駛。 



二.遵守規定轉彎 

 

 
 
 

 
 

 

騎腳踏車在交岔路口左轉時，路口處設置有「機慢車兩段 



左轉」的標誌時，一定要遵守規定分二個階段左轉，若沒 

有設置標誌，為安全起見，還是以兩段左轉較安全。 



三.遵守規定不要超載 

 

 
 
 
 

 
 
 
 
 

腳踏車行駛中的平衡穩定性，全靠騎乘者所控制，為兔腳踏車 重 心偏位 ，影響
穩定性而發生危險，腳踏車運載體積及重量，皆有 法令明文規定。 



四.遵守「慢」字標誌、標線 

 
 
 
 
 

 
 
 

 



慢標誌是用於警告前面路況變遷，應減速慢行。 



五.遵守「讓路線」 

 
 
 
 
 
 
 

 
 
 
 
 



「讓路線」，是白色到三角形劃設在支道路口路面上，用 

以警告前有幹道，應減速慢行或停車讓幹道車先行。 



六.遵守「當心兒童」標誌 

 
 
 
 
 

 
 

 

當心兒童標誌設置於小學、幼稚園或兒童眾多處的路段，警 



告減速慢行，注意兒童。腳踏車行駛速度雖然很慢，但當兒童 

突然快速衝出碰撞時，仍會受傷害。 



1.應減速行駛或下車牽著走 

 
 
 

 
 

 

「路面顛頗」標誌，警告駕駛不可高速行車。騎腳踏車經 



過這個路段時，須要減速慢行，必要時還要下車，牽車走 

過才安全。 



 
 
 
 

 

2.騎腳踏車出門記得戴安全帽、不穿拖鞋 

 
 

 

騎腳踏車出門，應該配戴安全帽，因為騎腳踏車時的重心是 
非常不平穩的，且因腳踏車傾倒而摔落跌倒時，往往是頭部 
先著地的嚴重創傷。穿拖鞋請勿騎車，因為拖鞋容易鬆脫， 就
在騎車中途突然脫落必然心急、慌張或分神，就有可能無 法
即刻反應而發生危險。 



3.騎腳踏車應騎腳踏車專用道 

 

 
 

 
 
 
 
 

騎腳踏車外出，假設道路設有腳踏車專用道時，應該 



在專用道上騎乘。 



4. 騎腳踏車要靠右側路邊行駛 

 
 
 
 

 

 
 
 
 



 

如果道路沒有設腳踏車專用道，應該 靠右側路邊行駛 。 騎乘過 程中仍應、注意 
前後來車 。 



 
 

騎乘腳踏車注意事項 

 
 

1.戴檢驗合格安全帽(頭盔) 
2.黃昏或夜間要有前後燈及反射鏡 

3.下坡路段先煞後輪、再煞前輪 

4.注意左、右方來車 

5.遇到水溝蓋、坑洞、砂石要小心慢行 



以免打滑 

6.不闖紅燈、不逆向行駛、不併排騎車 

7.不爭先、不爭道、不雙載、不競駛或 

危險駕駛 



結語 

 

 

1.父母的心肝寶貝 

2.步出家門父母叮嚀的話-走路要小心 



3.學校師長的關心 

4.快快樂樂出門、平平安安回家 



 


